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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市城市道路、绿地挖掘占用
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城市道路管理，规范城市道路和绿地挖掘、占用行为，保障城市道路和园林绿化设施完好，充分发挥城市道路、园林基础设施功能，根据国务院《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和《城市绿化条例》等有关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市区范围内城市道路红线范围内的道路和绿地挖掘、占用以及相关的管理活动，适用于本办法。
城市道路是指淮北市城区范围内的车行道、人行道、广场、公共停车场、隔离带以及跨河桥、立交桥、隧道、地下通道等和已经征用的规划红线范围内的道路建设用地以及附属设施。
绿地是指淮北市城区范围内的道路附属绿地，包括道路红线内的机非带、中央分车带、背景林，城市公共绿地及公园广场等。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挖掘、占用城市道路工程包括：道路、桥梁、隧道，埋（架）设硬线（燃气、上水、排水等管道）、软线（通信信息、监控、电力电缆等线缆）等管线工程施工、轨道交通建设及其交通疏解施工、人行道改造施工、交通隐患整治、道路品质提升施工、路面品质提升施工、路面改造施工、占用挖掘道路和绿地进行勘探等工程以及其他临时挖掘、占用的活动行为。
第四条 市城市道路、绿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市级管理城市道路和绿地的挖掘、占用管理工作，统筹协调指导三区（开发区）城市道路和绿地挖掘、占用管理工作。
各区、开发园区负责辖区管辖的城市道路和绿地挖掘、占用管理工作。
第五条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负责城市道路和绿化设施挖掘、占用违规行为的查处工作。
第六条 市公安交警部门负责挖掘、占用城市道路施工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第七条 市发改、资源规划、经信、水务、生态环境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能，做好挖掘、占用城市道路和绿地施工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挖掘、占用城市道路和绿地；经许可挖掘、占用的，应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对行人、交通和市容环境的影响。城市道路和绿地除按法定程序变更城市规划功能外，不得永久性占用。
第九条 挖掘、占用城市道路和绿地，实行统筹安排、计划管理，遵循同区域错时实施、同路段同步建设的原则。

第二章 计划管理
第十条 城市道路和绿地挖掘、占用实行计划管理。
凡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和绿地，应同步实施各种管线的敷设，并对已规划的路段和区域同步预留用户接管和相关路段接管，避免重复开挖。
第十一条 在城市道路和绿地范围内从事各类管线新建、改建工程的，建设单位应根据建设计划制定年度城市道路和绿地挖掘、占用计划，报送至城市道路和绿地行政主管部门。
因工程建设确需在年度计划范围外新增施工项目的，应当在计划开工前30日根据管辖权限向城市道路、绿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调整申请，城市道路、绿地行政主管部门视情形对年度计划做出调整。

第三章 行政许可
第十二条 因工程建设及其他活动需要挖掘占用城市道路、绿地的，应当办理挖掘占用城市道路、绿地许可手续。城市道路和绿地日常维修养护作业除外。
未经城市道路、绿地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挖掘、占用城市道路和绿地。
第十三条 挖掘、占用许可办理的情形包括：
（一）挖掘占用城市道路、绿地（含开设临时路口）的。
（二）应急抢修工程挖掘占用城市道路、绿地的。
（三）仅占用不涉及挖掘城市道路、绿地的。
（四）小型市政公共服务接入施工的。
（五）其他需要挖掘占用城市道路及绿地的情形。
第十四条 挖掘、占用许可办理可通过市政务服务中心住房城乡建设窗口咨询办理，或通过安徽省政务服务网网上申请办理。
第十五条 办理挖掘、占用许可应当提供的材料：
（一）行政许可申请表。申请单位要科学规划，合理安排工期，行政许可申请表中要明确挖掘、占用施工时间，如超期必须提前一周申请延期。
（二）施工现场位置示意图。
（三）挖掘、占用施工方案。
（四）安全文明施工承诺书。
第十六条 挖掘新建、扩建、改建后交付使用未满5年或者大修竣工后未满3年的城市道路的，或者横破挖掘双向六车道以上主干道的，原则上不予办理城市道路挖掘占用许可。因特殊情况需要挖掘、占用道路的，经城市道路、绿地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七条 工程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挖掘占用道路行政许可决定规定的要求施工。
挖掘、占用道路行政许可申请可能影响其他单位合法权益的，申请人应当征询相关单位意见。
第十八条 因既有地下管线发生管道爆裂、燃气泄漏、通信或电力中断或因地下管线故障造成路面塌陷等突发情况，地下管线产权单位或其委托运营维护单位需要紧急挖掘、占用道路或绿地进行抢修或者探查事故原因的，应当立即向城市道路、绿地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地下管线产权单位或其委托运营维护单位可以先行挖掘占用道路、绿地实施抢修作业，但应当在事故发生时起24小时内补办挖掘占用道路、绿地的行政许可。
第十九条 新建道路搭接市政道路的建设项目，在设计阶段应充分征求城市道路、绿地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需要新增的配套交通设施，由建设责任主体负责组织交通设施建设方案论证，报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审查同意，配套交通设施由建设责任主体同步建设。在道路搭接施工前，应办理城市道路、绿地挖掘占用许可。

第四章 挖掘、占用管理
第二十条 规范城市道路、绿地挖掘行为。按照勘查、检查、验收程序，加强审批管理和批后监督，保证挖掘施工按批准内容实施。
第二十一条 特殊地段、横穿主次干道（或道路绿地）或挖掘长度超过200米的挖掘工程，申请单位应当提前2个工作日向城市道路、绿地行政主管部门提交开工报告及安全文明施工措施方案，在施工现场设置挖掘告示牌，安排专人维护交通秩序。在汛期施工的，申请单位还应当提交防汛预案。施工中，应当采用分段施工的方法，每段长度不得超过150米。
第二十二条 申请单位应当在开挖前探明地下管线现状，采取安全、可靠的方法进行施工，不得损坏既有设施。挖掘施工与地下其他设施发生交叉时，应当立即停止施工，同时与设施的产权（维护）单位联系，共同制定安全保护方案。因施工造成既有设施损坏的，建设单位应当负赔偿责任。
第二十三条 挖掘工程在实施前，应当按照规定设置围挡和警示标志，挖掘工程围挡和警示、公示标志应当符合市城市道路、绿地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统一标准。
第二十四条 在已建成道路上铺设地下管线、更换管道优先采用非开挖技术施工，无法进行非开挖技术施工的，应尽量采取错峰、分段施工，保障交通通行。
第二十五条 占道施工工地围挡实行“即围即建、建成即拆”，坚决杜绝“围而不建、建成不拆”。
（一）经批准挖掘、占用城市道路施工的，应按批准的用途、位置、面积、期限进行施工。需要移动位置、扩大面积、延长时间的，应当提前办理手续。
（二）施工单位应切实做好准备工作，在施工期间，不得因施工人员、机械、材料准备不足等原因而停工。
（三）施工单位应采取动态管理方式，根据工程进展情况，应适时缩小围挡面积。
第二十六条 挖掘、占用道路和绿地施工围挡迎车方向或转角要采取切角或镂空围挡方式，提高交通视距。有条件的围挡要采用45度切角。
第二十七条 挖掘、占用道路和绿地施工现场必须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并在围挡醒目处悬挂行政许可通知书、工程概况牌、扬尘防治牌及施工铭牌，夜间悬挂警示灯。
第二十八条 施工占道面积缩小或被停止占用道路的，施工单位应将施工期间设置的地脚螺丝等障碍物、施工作业产生的物料、垃圾等彻底清除干净，保障人车出行安全。
第二十九条 占用城市道路或绿地设施设置临时停车泊位，应当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和城市道路、绿地行政主管部门同意。设置临时占道停车位，应当符合无障碍标准，不得影响城市道路交通安全。
占用城市道路、绿地设施设置临时停车收费泊位的，占用单位应当承担道路设施的维修维护责任，保障道路设施的完好。
第三十条 占用城市道路或绿地设施设置的非机动车停车位（含公共自行车）、交通岗亭、垃圾桶、邮箱、各类杆、桩、柱、球等公益类设施，应经城市道路、绿地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同时做好备案工作。城市道路、绿地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对未经批准的占用设施进行拆除。
占用城市道路或绿地设施设置各类公益设施，公益设施设置单位应当承担公益设施的维修维护责任，保障公益设施的完好；公益设施需要拆除，公益设施设置单位应当负责恢复道路或绿化设施的完好。

第五章 修复管理
第三十一条 挖掘、占用申请单位应当按照原路面标准恢复，同时提交第三方基层压实度报告。临时挖掘、占用道路绿地的应当按照占用前绿化效果进行恢复，新栽植的绿化苗木不得低于原有苗木的规格、数量及品质。城市道路、绿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过程监督管理工作和验收工作。
第三十二条 挖掘道路恢复应当考虑道路整体性，在挖掘沟槽宽度的基础上适当扩大，沟槽宽度不足1米的，恢复宽度延展至1.5米；沟槽宽度超过1米，恢复宽度延展至一个机动车道宽度，超过一个车行道宽度的，按照两个车行道宽度恢复。
第三十三条 因特殊情况，挖掘施工停滞超过7天的，申请单位应当采取道路路面简易恢复措施，保障交通安全，落实防尘措施，并承担简易恢复路面的工程费用。
第三十四条 采取非开挖措施穿越市政排水管网设施的管线施工，验收时应提交穿越路段市政排水管网CCTV检测影像资料。
采取非开挖措施穿越道、路绿地造成城市道路、绿地设施及其他设施损坏的，应承担道路和绿地的恢复和赔偿责任。
第三十五条 城市道路、绿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及时对挖掘、占用修复工程进行验收，验收合格方可投入使用。
验收不合格，施工单位应当制定修复方案，并承担修复费用。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六条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负责占道施工期间的安全、围挡设置、文明施工和噪音防治等工作。建设单位应督促施工单位规范文明施工，减少占道施工对城市交通的影响。
第三十七条 城市道路、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各自职责加强施工挖掘、占用城市道路和绿地的管理，对挖掘、占用城市道路、绿地的违法行为，按照《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安徽省市政设施管理条例》、《淮北市绿化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三十八条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加强占道施工区域交通管理，对影响交通安全的施工，依法予以处理。
第三十九条 被许可人违反本办法或者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被依法撤销行政许可的，除应依法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外，还应当承担原挖掘占用及责令恢复原状期间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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